
一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人
員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審核作業要點  
規定名稱 說明 

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適用勞動基準

法人員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審核作業要點。 

法規名稱。 

規定 說明 

一、 為規範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以下

簡稱各機關)依據勞動基準法（以

下簡稱勞基法）第五十四條第二項

規定，辦理與適用勞基法人員協商

延後退休年齡相關事宜，特訂定本

要點。 

本要點規範目的及法令依據。 

 

二、 本要點所稱適用勞基法人員，指工

友（包含技工與駕駛）、約用人員

及臨時人員。 

適用勞基法人員之定義。 

三、 各機關因業務需要，經審核後得與

年滿六十五歲且有意願繼續任職

之適用勞基法人員，協商延後退休

年齡。 

符合前項規定之適用勞基法人

員，應於屆齡或延後退休日屆至前

三個月內，繕具申請書向各用人機

關申請協商延後退休。 

協商延後退休年齡之要件。 

四、 各機關為審核協商延後退休案件

，應設協商延後退休審核小組（以

下簡稱審核小組）。 

審核小組置委員三人至五人，其

中一人為召集人，由各機關首長指

派人員兼任；其他委員至少一人應

就學者專家或外部機關人員聘派

之。 

設置協商延後退休審核小組。 

五、 審核小組審核協商延後退休案件

，應考量下列事項（如附表）： 

審核小組審核協商延後退休案件應考量

事項。 



二 

 

(一)機關業務推動需求：工作具高度專

業性、機敏性，不易遴聘人員或尚

需辦理業務交接；工作地點位於偏

遠或交通不便之處，不易遴聘人員

。 

(二)有無其他替代措施：工作無法透過

重新分配、委外、資訊化、流程簡

化、運用志工或職員自我服務等替

代方式辦理。 

(三)個人工作績效表現優良，應符合下

列各項規定： 

    １．退休前一年內請事假及病假日

數合計不得超過七日。 

２．退休前五年內年終考核均列甲

等。 

３．最近五年內未有違反勞動契約

情節重大之情事。 

(四)個人體能健康情形合適：體能及身

心健康狀況足以續任工作，並應檢

附區域醫院體檢報告。 

本點第一款所從事之工作如為提供事務

性、勞務性服務之人員(如清潔、遞送公

文…等)非屬工作具高度專業性、機敏性

。 

六、 經審核小組審核同意得協商延後

退休年齡者，每次最長延後退休年

齡一年。                                                           

前項協商成立後，應簽奉本府核

准，始得與當事人簽訂書面契約；

其權利義務事項依勞動基準法、中

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工友

管理要點、臺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

學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臺南市政

府及所屬各機關臨時人員僱用及

管理考核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經審核小組審核同意後，由各機關與適

用勞基法人員協商延後退休年齡，簽請

本府核准後始得與當事人簽訂書面契約

。 

七、 各機關尚有列管待精簡超額工友

員額者，仍得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各機關尚有列管待精簡超額工友員額者

，仍得基於業務需要，辦理協商延後退



三 

 

前項延後退休期限屆至並辦理

退休後之缺額，應準用中央各機關

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相關

規定辦理。 

休事宜；其延後退休期限屆至而辦理退

休後所遺缺額，應準用中央各機關學校

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八、 各機關與第二點以外依勞基法進

用之人員，其延後退休年齡之協商

審核規定，除二級機關得由其上級

機關訂定外，由各機關自行訂定之 

   。 

各機關與第二點以外依勞基法進用之人

員，其延後退休年齡之協商審核規定，

考量業務性質特殊，爰請各該主管機關

酌以參採本要點，本於權責另行訂定及

調整。 

 


